确  认  书

1、本人同意“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标志（LOGO）征集公告”中的所有内容；
2、本人保证应征作品的原创性，且此前未以任何形式发表,也不属于公开作品。应征作品不侵犯他人著作权，若作品涉嫌抄袭、盗用等侵权行为，引起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。 
3、本人同意如作品被评为优胜作品，除作品署名权归本人所有外，其他知识产权归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所有。除获奖奖金外，不再支付任何费用。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有对其设计不完善之处进行修改的权利。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可对本人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注册、发表、修改、复制，以及以任何形式的商业开发等。
4、本人同意如作品被评为入围作品，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决定作品的使用场合、使用方式、使用时间。除获奖奖金外，不再支付任何费用。
特此确认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应征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    月    日
　　
